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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党员教育培训

（一）



（一）毕业生党员教育培训

学院党委高度重视对毕业生党员的教育培训，

拟通过“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党日活动、

专题培训等形式，使毕业生党员进一步增强组织

观念，提升党员意识，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

义务。



（一）毕业生党员教育培训

ü1.毕业生党员在离校前，要带头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
制度，自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毕业生积极
配合学校做好毕业生离校工作。

ü2.毕业生党员在离校派遣过程中，要主动保持与党组
织的联系，按照通知要求完成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按时交纳党费。



（一）毕业生党员教育培训

ü3.毕业生党员在新的学习或工作岗位上，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ü4.毕业生的预备党员，要慎重选择组织关系接收单位；
在组织关系转出学校后，要主动向新的组织关系所在
的党组织递交思想汇报，并在预备期满前两周内主动
向所在党组织提出转为正式党员的书面申请。



毕业生党员档案管理

（二）



（二）毕业生党员档案管理

学院党委按要求整理毕业生党员档案（含入党全套
材料），归入学生档案（默认）或 根据接收单位要求密
封自提（需申请）。各类别重要材料强调如下：
ü (1)正式党员（归档）：《入党志愿书》、入党申请书、个人自传、政治审查材料（含

政治审查结论性材料）、预备党员转正申请。

ü (2)预备党员（自提或归档）：《入党志愿书》、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个人自传、

《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表》、征求群众意见情况材料、参加集中培训证书、政治审查

材料（含结论性材料）、公示情况材料、票决情况汇总表、在校期间鉴定意见等。

ü (3)入党积极分子（自带）：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表》、

参加集中培训证书、团组织推优情况表、在校期间鉴定意见等。



（二）毕业生党员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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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党员档案管理

毕业生党员档案材料如何转接？

一般情况下，党员档案将归入本人人事档案，随人事档案一同转移。

个别单位可能提出“党员档案单独寄送或由毕业生自提”的要求，可以提交档案自提

申请【附件】，经由学院党委审批，交由学生档案室具体操作（党员档案单独提取后密封，

方便单独寄送或毕业生自提）。请单独联系卞老师。

没有单独提取党员档案的党员，后期如需借用党员档案材料，可以由借用单位开具介

绍信函去人事档案所在单位，按人事档案所在单位的要求和流程借用。



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三）



（三）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1.什么是党员组织关系？

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隶属关系。根据《党章》
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
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

注：党员组织关系不同于党员档案。
党员档案在学生党员毕业离校后将会被装入个人人事档案袋中，随

人事档案统一派遣；
党员组织关系不是统一派遣，而是需要毕业生党员本人提出转出申

请，由基层党支部/学院党委在系统中操作，最后由接收单位党组织办理
转入手续。



（三）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2.为什么要接转党员组织关系？

根据《党章》规定，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
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
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

党员因学习或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应按规定
转移组织关系。



（三）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3.如何办理党员组织关系接转手续？

2022年5月起，全国范围内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已
基本实现线上办理，不再采用纸质组织关系介绍信
办理。

如接收单位仍无法实现线上办理，学院党委可以
配合开具纸质组织关系介绍信（请再三确认！）



（三）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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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3.如何办理党员组织关系接转手续？

(1)什么时候转？

6月底毕业离校前或9月新学期开学后，原则上，
暑假期间不进行转接



（三）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3.如何办理党员组织关系接转手续？
(2)转去哪里？
①　对已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党员，其工作单位建立党组织的，应将组织关系及时

转移到单位党组织。工作单位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可将组织关系转移到单位所在地或本人

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

构党组织。

②　对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党员，一般应将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居住地的街道、

乡镇党组织，或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

③　对于因种种原因选择缓派的毕业生党员，如组织关系需要保留在学校，学院党委

会将这部分党员编入相应党支部，安排专人定期联系，掌握其去向、现状等。对其中的预

备党员，要依据有关规定做好转正工作（警惕异地转正！！！）。组织关系保留在

学校的时间一般不超过2年。



（三）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3.如何办理党员组织关系接转手续？
(3)怎么转？
①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慎重选择接收单位。党员自己应主动咨询了解相关单位能否接收，

尤其是预备党员，要考虑能否转正，在此基础上确定接收单位；

②　明确接收单位。向接收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确认接收单位党组织的准确全称以及组织关系转

入办法（包括是否需要单独接收/检查党员档案等）；

③　核实党员基本信息，提供转接需要的相关信息，支部汇总上报学院；

④　支部和学院党委在系统中操作；

⑤　毕业生党员去组织关系接收单位报到，催促单位尽快在系统中接收；或反馈纸质版介绍信

的回执（拍照后私信发给卞老师即可）。

注：所有党员，在学院党委确认对方系统中已接收/确认回执已收到后，组织关系转接

才算完成。



（三）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3.如何办理党员组织关系接转手续？
(4)转接实操注意事项

p 转出到京外（“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或已联通全国系统的本地党员管理系统）：

1)提供目标党组织全称和组织编码（强调！需具有转接权的基层党委，编码是12位）。

2)支部和学院在系统中操作，党员本人可以通过系统查看进度，提醒对方及时接收。

※接收单位说不能线上转接的，学院也可开具纸质版介绍信（空白盖章的介绍信，自己填写）：

1)“抬头”和“转入单位”由党员本人自行询问目标党组织，同时核实党费缴纳日期（可在

学校补缴）和数字格式（有的单位规定必须大写）等细节；

2)填好的介绍信交给对方，回执盖章后拍照反馈给学院；

3)学院在系统中简单操作即可彻底完成转接。



（三）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3.如何办理党员组织关系接转手续？
(4)转接实操注意事项

p 京内转接（“党员E先锋”系统）：

1)提供目标党支部名称和支部编码（12位）

2)学院在系统中操作，党员本人可以通过系统查看进度，提醒对方及时接收。

注：系统操作有操作手册供参考。

毕业前后转接均由学院直接发起。



毕业生入党积极分子
（有继续发展入党意愿的）

（四）



（四）毕业生入党积极分子

一、政策要求

根据《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第十二条：
入党积极分子工作、学习所在单位（居住地）发生变动，应

当及时报告原单位（居住地）党组织。原单位（居住地）党组织

应当及时将培养教育等有关材料转交现单位（居住地）党组织。

现单位（居住地）党组织应当对有关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并接续

做好培养教育工作。培养教育时间可连续计算。



（四）毕业生入党积极分子

二、实际操作

1、材料方面（有继续发展意愿的入党积极分子）

p入党积极分子本人应坚持按季度进行思想汇报，

p请培养联系人按时（季度）填写培养考察意见，

p请党支部按时（半年）填写支部考察意见，直至6月毕业离校；

p入党积极分子本人，离校前按要求整理好 所有入党相关材料 + 

《鉴定意见》，交来学院审核盖章，最后自带材料离校。



（四）毕业生入党积极分子

二、实际操作

2、系统方面（留京工作且有继续发展意愿的入党积极分子）

入党积极分子本人、培养联系人和党支部负责人，

应及时在“党员E先锋”系统的“发展党员全程纪实”专栏中做好信息

的更新维护（如上传思想汇报和培养考察情况等），

毕业离校前由支部管理员进行“归档”操作，

以便新单位在系统中“恢复归档”并接续培养。



（四）毕业生入党积极分子

三、后续操作

入党积极分子在毕业离校、进入新单位工作后，
应主动向单位党组织表明入党积极分子身份，
并将入党相关材料转交新单位党组织，以便接续培养；
在京单位工作的，请额外提醒新单位党组织尽快在系统中

进行“恢复归档”操作。



一些表格资料模板

=========

答疑时间                


